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
第 20210417 号建议答复意见的函

尊敬的刘德全等代表:

你们在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提出的《关于帮扶我市生

态环境监测中小企业做大做强相关产业的建议》（第 20210417

号）收悉。我局高度重视，经认真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修订《深圳市社会环境检测机构管理办法》的建

议

鉴于 2014 年 2 月 10 日原印发的《深圳市社会环境检测机

构管理办法》（深人环规〔2014〕1 号）已过期失效，为有效解

决社会检测机构监管问题，修订《深圳市社会环境检测机构管

理办法》是必要的。我局已将该项任务列入工作安排之中，统

筹安排经费，聘请相关机构与专家参与编制工作。新的管理办

法中将修改能力认定的相关表述，增加对企业和个人失信的罚

则条款，增加低价竞争的管理措施和罚则等。通过科学立法、

严格执法，严厉打击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的环境监测违法行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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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加强社会环境监测机构监督管理，提升我市社会环境监

测机构的守法意识，建立生态环境监测行业风清气正、公平公

正、良性竞争的营商环境，引导我市生态环境监测产业的健康

有序、高速发展。

二、关于建立政府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的建议

我市对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的管理主要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

与生态环境部门，我们在以往的工作中已建立了工作联系，今

后将进一步完善沟通交流机制。具体来说，我局将与市场监督

管理部门确定对口联系部门与联系人，形成定期沟通和遇事紧

急磋商的工作机制；我局将更加全面地覆盖对社会检测机构的

管理，通过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定期联络，动态更新社会检

测机构纳入管理的名单，积极联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从严开展

一年一次的执法检查以及国家或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的质量考核

检查，进一步增强监督管理合力，我局开展的质量检查工作，

其结果会及时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通报，形成有效的联动机制。

三、关于提升检测机构的整体技术水平的建议

我局将不定期地组织面向社会检测机构的行业培训工作，

并开展对社会检测机构开展法律法规方面的宣贯。将与相关行

业协会一起探讨行业从业人员培训的促进机制与运行机制，并

在新的管理办法相关条款中进行引导，在具体实施方面充分发

挥行业协会的作用。同时，将在国家和省监测技术大比武的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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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年度，先期开展市级监测技术大比武选拔，并在可能的情况

下适当增加比武次数。通过组织包括政府监测机构与社会检测

机构一起参与的行业技术大比武，共同切磋监测技术，并奖励

技术能手，在交流学习中，整体提高我市的监测技术水平。

我局将不断探索环境监测领域，拓广企业人才的上升渠道

的方式方法。例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尽量优先考虑企业人

才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等方式，激励社会检测机构对技术的重

视，营造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。我局还将在不断加强行业监督

管理的同时，对社会检测机构进行有效帮扶。将率先创新工作

机制，建立并形成领导定期或不定期走访企业的制度，深入基

层一线听取企业的呼声，充分掌握企业的工作存在的难点痛点，

针对性地帮扶企业。

四、关于力推信息公开与诚信机制建设的建议

在信息公开方面，我局将在省生态环境厅领导下，将社会

环境监测机构的监测数据，上传全省的信息化管理平台，并主

动公开信息，让企业自觉接受社会公众和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监

督，不断提高行业内诚信意识。在监督过程中，如发现存在弄

虚作假或数据失实行为，我局将检查发现的社会环境监测机构

和检测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情况在市生态环境局网站上

公开，做到及时公示并不断完善公示制度。对严重失信的环境

监测机构和人员将违规违法等信息纳入“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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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”。

专此函复，诚挚感谢你们对我市生态环境工作的关心支持。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

2021 年 8 月 26 日

（联系人：陈烽，联系电话：23964016、18938055891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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